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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丰都县地处四川盆地东南缘，长江流经其境，气侯

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资源丰富。由于1958年。大战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滥伐成材

树木做燃料，致使全县森林复盖率由1956年的22．7％，下降到1962年的7．2％．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业发展快，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开始回升．1983年林业区划普

查，森林覆盖率10。4％．丰都县林业工作经验丰富，教训深刻．为了存史资政，丰都县

林业局根据上级指示，在县志办的指导下，开展《丰都县林业局志》编篡工作．

林业局志是县志的组成部分．为搜集整理丰都林业史的演变，找出规律。给林业建设

提供资料依据。在编志工作中，坚持马列、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无论在资料的搜集取舍

上，或文学的记述与撰写上，力求真实、科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全面系统地记述全县林业发展的经历，着重反映建国35年来林业建设的主要成就和经验

教训。在编志中，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古为今用”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并突出时代特点，地区特点和林业特点，使本志不仅为振兴林业，

加速四化建设提供依据，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分教材，从而达鉴古明今，扬长避短，趋利

避害的作用。

-本志自1983年春开始筹备，组建班子，选聘人员，搜集资料，座谈访问，核对存

真，整理编篡，审查修改，于1985年4月写成第一稿本。此本因资料不全，采编人员更

换，终未成志。1987年春另聘熟习林业的老同志编写县志《林牧志》基础上。从新编篡

林业局志。次年5月交局内各行家分头核实、修改，最后汇编鉴定．8月局领导审定。9

月呈县志办公室批准付印。

修志是一项新工作，量大、人少、时间紧，又无经验可循，加之。文革。中资料散失严

重，搜集困难，又限于编志水平，对《林业局志》的编写如不妥和遗漏。请读者予以指

正，以利本志在续写中订证补充。



凡 例

一、本志记载时限．上限起自辛亥革命，下限断在1985年12月底．重点记载1950

年后的林业．

二、本志使用的年月、地名及度量衡等，均按事件发生时使用的名称、单位加以记

叙．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按照当时历史习惯称谓．历史纪年，一律按当时习惯用法(括

弧中注明公元)；记述地名时，用原来地名(括弧为今地名)；原公社、大队名称，一律以

事件发生时的名称(弧号注现今名称)．名称以新编地名录为准．

三、文中繁体字改用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凡引用史料原文，与本志无关的字句则

以省略号代替．

四、本志体裁，以编年体为主，专题叙述以记事本末为主．

五、有关统计数据，一律用林业部门第一手资料为主，统计部门资料作参改，调查口

碑材料未录数据．

六、《丰都县林业局志》，共9章23节，统计表83个。共约19万字．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2)

第二章 建置沿革

第一节． 林业机构⋯⋯⋯⋯⋯⋯⋯⋯⋯⋯⋯⋯⋯⋯⋯⋯⋯⋯⋯⋯⋯⋯⋯(3—6)

第二节 党群组织⋯⋯⋯⋯⋯⋯⋯⋯⋯⋯⋯⋯⋯⋯⋯⋯⋯⋯⋯⋯⋯⋯⋯(6—7)

．附表⋯⋯⋯⋯⋯⋯⋯⋯⋯⋯⋯⋯⋯⋯⋯⋯⋯⋯⋯⋯⋯⋯⋯⋯⋯ (7—30)

第三章 林业基本概况

第一节 自然条件⋯⋯⋯⋯⋯⋯⋯⋯‘⋯⋯⋯⋯⋯⋯⋯⋯⋯⋯⋯⋯⋯(31

第二节 森林植被⋯⋯⋯⋯⋯⋯⋯⋯⋯⋯⋯⋯⋯⋯⋯⋯⋯⋯⋯⋯⋯⋯⋯⋯

第三节 林业区划⋯⋯⋯⋯⋯⋯⋯⋯⋯⋯⋯⋯⋯⋯⋯⋯⋯⋯⋯⋯⋯⋯(33

附表⋯⋯⋯⋯⋯⋯⋯⋯⋯⋯⋯⋯⋯⋯⋯⋯⋯⋯⋯⋯·⋯⋯·⋯·(42

第四章 森林资源

第一节 森林⋯⋯⋯⋯⋯⋯⋯⋯⋯⋯⋯⋯⋯⋯⋯⋯⋯⋯⋯⋯⋯⋯⋯⋯ (52—56)

第二节 蓄积⋯⋯⋯⋯⋯⋯⋯⋯⋯⋯⋯⋯⋯⋯⋯⋯⋯⋯⋯⋯⋯⋯⋯⋯⋯⋯ (57)

第三节 树种(竹类)⋯⋯⋯⋯⋯⋯⋯⋯⋯⋯⋯⋯⋯⋯⋯⋯⋯⋯⋯⋯⋯(58—60)

第四节 野生动物⋯⋯⋯⋯⋯⋯⋯⋯⋯⋯⋯⋯⋯⋯⋯⋯⋯⋯⋯⋯⋯⋯ (60一61)

附表⋯⋯⋯⋯⋯⋯⋯⋯⋯⋯⋯⋯⋯⋯⋯⋯⋯⋯⋯⋯⋯⋯⋯⋯ (62—81)

第五章 林业生产

第一节 采种(引种)⋯⋯⋯⋯⋯⋯⋯⋯⋯⋯⋯⋯⋯⋯⋯⋯⋯⋯⋯⋯⋯(82—85)

第二节 育苗⋯⋯⋯⋯⋯⋯⋯⋯⋯⋯⋯⋯⋯⋯⋯⋯⋯⋯⋯⋯⋯⋯⋯⋯ (85—89)

第三节 ．造林⋯⋯⋯⋯⋯⋯⋯⋯⋯⋯‘⋯⋯⋯⋯⋯⋯⋯⋯⋯⋯⋯⋯⋯(89—1 1 6)

第六章 国营林业事(企)业

第一节 国营营林单位⋯⋯⋯⋯⋯⋯⋯⋯⋯⋯⋯⋯⋯⋯⋯⋯⋯⋯⋯ (117—123)

第二节 国营林业企业单位⋯⋯⋯⋯⋯⋯⋯⋯⋯⋯⋯⋯⋯⋯⋯⋯⋯(124—127)

第七章 森林保护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护林防火⋯⋯⋯⋯⋯⋯⋯⋯⋯⋯⋯⋯⋯⋯⋯⋯⋯⋯⋯⋯⋯

病虫防治⋯”：⋯⋯⋯⋯⋯⋯⋯⋯⋯⋯⋯⋯⋯⋯⋯⋯⋯⋯⋯

林政管理⋯⋯⋯⋯⋯⋯：⋯⋯⋯⋯⋯⋯⋯⋯⋯⋯⋯⋯⋯⋯··

育林基金⋯⋯⋯⋯⋯⋯⋯⋯⋯⋯⋯⋯⋯⋯⋯⋯⋯⋯⋯⋯⋯

林业投资⋯⋯⋯⋯⋯⋯⋯⋯⋯⋯⋯⋯⋯⋯⋯⋯⋯⋯⋯⋯⋯

第八章 其他

第一节 科学组织⋯⋯⋯⋯⋯⋯⋯⋯⋯⋯⋯⋯⋯⋯⋯⋯⋯⋯⋯⋯-一

第二节 重大事件⋯⋯⋯⋯⋯⋯⋯⋯⋯⋯⋯⋯⋯⋯⋯⋯⋯⋯--／·ee,,ee·

第三节 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录⋯⋯．．⋯⋯⋯⋯⋯⋯⋯⋯⋯⋯⋯⋯⋯·

(128—135)

(136—142)

(143—154)

(154．一157)

(158—159)

5

7

l

6

6

7卜J、lL

6

6

6，～，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四节 林业文摘⋯⋯⋯⋯⋯⋯⋯⋯⋯⋯⋯⋯⋯⋯⋯⋯⋯⋯⋯⋯⋯(17l一175)

第九章 附记

四

五

六

民国时期《森林法》⋯⋯⋯⋯⋯⋯⋯⋯⋯⋯⋯⋯⋯⋯⋯⋯”

西南区《土地改革法》中。山林处理办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山林处理的补充规定”⋯⋯⋯⋯⋯⋯

国务院《森林保护条例》⋯⋯⋯⋯⋯⋯⋯⋯⋯⋯⋯⋯⋯⋯⋯

中华叭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

2

4

5

O

5

8

8

8

8

9

9

9卜卜卜卜卜J、

7

8

8

8

9

9



第一章概述

丰都县地处四川盆地东部，长江流经其境，将境内划为南北两岸，北低南高，北岸多

丘陵，南岸山大林多．水陆交通便利．水路长江，上到重庆、下到上海，陆路有与邻近县

相联的丰垫、丰石、丰涪、丰忠等主干道直通各地公路或铁路．县内区区、乡乡通车．全

县总面积435．77万亩。其中耕地126．16万亩，林业用地118．32万亩．有11个区1个区

级镇(名山镇)，65个乡(镇)，其中乡级镇2个。总人口707200人，其中农业人口为

664500人，其中农业劳动力315100人．土、水、气、热较为协调，有发展农业的自然资

源。有林业生产的优越条件．

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制度所限，生产力不发达，交通闭塞，资源不清，林业未被重

视，林业全随自然、破坏常见．民国十四年(1925)开始，县政府由实业局分管林业．民

国十八年(1929)县实业局佃竹雪庵土地办农场}附设苗辅，培育苗木。组织机关、民众

在城郊造林．直到1949年10月止．历届政府均有主管林业机构，设指导员、主任、技

佐、林警．育苗、造林的指示、命令，统计均有，‘效果不详。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对林业极其重视。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和社

会制度的建立、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林业也摆上议事日程．1950年至1956年。县

人民政府在建设科(后改农业科)设立林业工作站，配有专职林业科技人员，从事林业生

产。1952年区区设国营苗圃育苗、造林，仅一年撤销．1956年县人民委员会设林业科，

下设树仁、包鸾林业站，永兴、崇实、包鸾、泥溪沟、观掌坪等国营苗圃育苗，苗木供群

众造林，并在武陵山开始国营造林．次年林业科合并农林水利科，后改为农林办公室，五

月成立丰都县国营林场，在武陵山，(夹垭口)全面开展国营造林．1958年7月丰都县林

业局成立，营林生产(含茶、桑、果)，木材购销统一由林业局主管，下属4个国营林

场，3个木材购销站。3个伐木加工厂、运输队(厂)，3个木材综合加工厂，还有遍及全

县乡村的49个社队林场．但在1958年三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公共食

堂，下同)的影响，丰富的森林资源枯歇．加之六十年代初期，自然灾害袭击、。左”的错

误，国民经济困难，林业机构撤并，人员下放，林业处于低潮．1962年根据。人民公社三

级所，队为基础”的政策，以及省委。关于认真处理林木所有权的意见”划分林权，建立各

种形式的责任制．同时林业机构也作了调整，林业局撤销并入农林科，撤销木材站、运输

队(厂)，建立丰都县木材公司，国营林场由4个调整为2个，社队林场为粮食让路被挤

掉。
一

1965至1975年十年文革期，林业规章制度被推翻，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林业不仅

未发展，反而受到三个。大办”后第二次破坏，修保管室、修知青点、修大屋窖、修蚕房、

修榨芥厂、毁林开荒等，使森林面积损失23082亩．

1976年后，林业机构恢复，《森林法》的颁布，林业。两制。(责任制和所有制，下

同)的落实，林业政策深入人心，国家、集体、个人造林、护林积极性得到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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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全县育苗达8181亩，平丘地区。四旁。基本绿化。1983至1985年营造速丰林

16万亩．1984年省列为速丰林基地县。这期间强化林政管理，建立健全护林机构，成立

林区派出所(公安科)。乱砍滥伐、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得到控制。1984年省委

(1984)18号文件，取消木材统配计划，实行开放议价，林农实惠增加，林农重视林业．

完成了林业区划．森林复盖率由1976年7．6％，上升到11．79％(地区核为10．4％)．

林业事业，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开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因地制宜贯彻、执行中央一整套有中国特色，顺乎人心的林业方针、政策。建立健全林政

管理，依法治林，科学管林，改变了以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讲科学，不顾质量，重

造轻管，造林成效不高的现象。同时制止、控制了大的乱砍滥伐林木，森林火灾，森林病

虫害。振兴林业，绿化祖国展示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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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 林业机构

县级

(1)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1)县无林业专业机构，只在政府农林办事机构中设人员管林业．民国

初年丰都县知事公署，在县城上后坝设实业所，有数亩土地育苗，供给造林．民国十四年

(1925)；实业所改为实业局，林业属实业局范围，并佃竹雪庵土数亩设苗圃育苗．民国十

九年(1930)知事公署改为县政府，实业局改为建设科，林业归属建设科．民国二十四年

(1935)县政府建设科与教育科合并而成三科，林业屡三科。民国二十九年(1940)，实行

新县制，三科又分为建设、教育科，建设科设林士管林业。民国三十四年(1945)在科下

设农业技术推广所，所内设苗圃育苗，苗供造林。民国三十六年(1947)建设科改为四

科，设农林技士、助理员，林警管理育苗造林。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十一月解放为

止．县除直属上后坝，新城苗圃外，没设专业林业机构。

民国二十五年(1936)秋，在原苗圃的基础上，扩大创建农场，设苗圃育苗，供给造

林．民国三十二年(1943)，全县试办中心苗圃6所，有树仁、汇南、高家镇、双龙、仁

沙、栗子乡，苗圃经费1万元，居大山林地的乡镇以五十亩为限，最低不少于十亩．

附表一

(2)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丰都县于1949年11月解放．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经过38年努力，主管林业职能部

门，经过14次变化，于1972年12月建立了稳定、持续的林业专职职能部门一林业
局，主管全县林业事业，并拥有较多的专业人才，从事营林、护林工作。还有一批专业机

构，林场(经营所)、苗圃、公司。从事林业建设和管理。

1949年12月至1951年2月。保留旧政权的实业科，配有兼办林业科员1人，主办

全县林业事宜。

1951年3月至1952年5月，县政府实业科改为农业科，配兼职科员1人，主管全县

林业事宜。

1952年6月至1956年1月，农业科改为建设科，科配林业科员，并设林业工作站，

配备林业专职干部7人，开展营林、护林。

1956年7月至1957年2月，林业从建设科分出，成立林业科，配备干部17人，主

管全县林业发展、管理。科设科员，并在重点区、乡设立林业工作站、国营苗圃．

1957年4月至1958年7月，林业合并农林水利科，科下设林业站，管理、指导全县

林业发展．

1958年8月至1962年6月，林业又从农林水利科分出，成立林业局，局设秘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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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组，局下有林场、收购站、加工厂、苗圃、社队林场，从事林业生产。

1962年7月至1965年4月，林业又合并农林科，精简机构、压缩人员，林粮矛盾突

出，林业又处于低潮。除三抚、七跃山林场外，剐发展起来的林业企业被砍掉。林业局除

企事业外，从领导到一般林业干部，绝大多数下放、调离，整个林业局的林业干部由22

人，后留3人．

1965年5月至1966年10月，农林分家，又成立林业局。

1966年至1969年9月，林业又合并成农林办公室。林业干部多数调出搞其他工作，

少数坚持林业。

1969年10月至1970年8月，农林办公室改为农林站革命领导小组。

1970年9月至1970年10月，农林站革命领导小组改为农林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

1970年1 1月至1972年11月，农林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改为农林局革命领导小组。

1972年12月至1985年12月，设丰都县林业局，局内设有秘书股、计财股、保卫

股、保护股、营林股，分别指挥全县林业的保护、发展．1985年5月成立丰都县三抚林

场公安派出所．

附表二、三、四

护林防火指挥部及办公室

护林防火指挥部及办公室，是护林、防火、防治森林病虫害的领导指挥、办公机构。

1954年的《森林保护条例》。1979年《森林法》(试行)，1984年《森林法》明确规定。

丰都县最早于1955年10月成立丰都县护林防火指挥部，由县长任全恩任指挥长，吸收法

院、公安局、检察院、兵役局、文教科、建设科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下设办公室，由林

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配备专职副主任，并抽人具体办公，处理护林防火等

事务。区、乡、厂矿(大型)、林场亦建立相应组织，负责本地区的护林防火事宜。由于

人员变动，每年更动一次人员：

1966年至1976年文革10年，无政府主义思潮突出，护林防火机构受干扰而瘫痪。

1977年以后，护林防火机构恢复、健全，逐渐完善．丰都县护林指挥部，县长任指

挥长，武装部、政法委员会、农业办公室、林业局主要负责人任副指挥长，吸收公安局、

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纪委、工商局、邮电局、共青团、妇联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下

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林业局保护股内．主管全县林政、护林防火，森林病虫防治工

作，专职办公人员由1人增加到11人．

绿化委员会及办公室

丰都县绿化委员会，于1982年3月成立，县人民政府县长任主任。成员有政府办、

农业办、计委会、经委会、科委、机关党委、县武装部、财政局、教育局、农业局、交通

局、工业局、县工会、县妇联、县团委、城乡建设局、环境保护局、水利电力局等负责人

为成员。下设办公窒，地点在林业局，主任由林业局长兼任，配备专职副主任1人。工作

人员2人。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和上级政府有关绿化的方针、政策，法规和指示；‘组织

推动全县义务植树；抓好绿化宣传；调查研究；总结推广绿化先进经验，交流绿化信息，

检查评比，表彰先进；做好协调、咨询、技术培训，科普推广等．

区级

民国时期，县政府有主管林业的部门，也设有专职人员从事林业工作．在区一级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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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也没人从事林业管理、保护。

1949年12月，丰都县人民政府设有林业主管部门，也未配备专职人员。五十年代区

由生产助理员兼管林业。1964年开始，根据省指示在缺柴地区设置半脱产林业员，保

护、发展本地区的林业。七十年代初，为了保护、发展当地林业生产，县在区设置半脱产

林业员。于1977年五、六月经县常委决定。区成立林业生产管理站，正站长由区主管农

田基本建设的区长兼任，配备专职林业副站长或负责人，开初每站有林业员1至2人，直

至1985年底止，全县10个区都建立了林业站，在职林业员27人，最多的区4人，最少

的区1人。

附表五、六

乡级

民国时期乡无人管林业．

1964年开始，在缺柴的43个乡配备半脱产林业员。1976年聘请公社林业员，每社1

人，每年间断1个月，直到1984年，根据上级指示，正式聘林业员每乡1人，全县计75

人。从事林业工作。

县属林业企(事)业

国营林场(所)

根据荒山面积大，人少，无力造林的地方，设置国营林场，营造国有用材林的原则，

丰都县于1957年5月正式成立丰都县林场(1958年11月改为聿都县三抚林场)．1958年

7月，丰都县增设七跃山林场，大山林场，英雄山林场，1959年又增设世平林场，1961

年10月，县人民委员会通知撤销国营大山、英雄山林场，。大山林场一部分人员去七跃山

林场，一部分人去世平林场，英雄山林场全部合并七跃山林场，所造幼林和经营面积由七

跃山林场统一经营。1963年3月世平林场改为世坪经营所。1985年底，丰都全县有国营

林场两个(三抚林场、七跃山林场)，经营面积225720亩，经营所一个(世平)，经营面积

8190亩，其中：飞播面积6490亩。

附表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林业企业

林产公司，是以经营木材为主的林业专业企业。民国时期木材经营主要靠木商。1950

至1958年仍由木商经营木材。1958年县成立林业局，由林业局统一经营，成立了丰都县

城镇、高家镇、三建3个木材经营站，经营木材，直至1962年精简机构后，单独成立了

木材公司经营全县集体林木材。1977年3月，公司与林业局合并成立木材经营站。1981年

改木材站为木竹经营公司。1984年改为林产品经销服务公司，现有职工144人。下设木

材加工厂，加工木材。林区设木材收购组收购木材，全县共设14个组，遍及主要林区。

林工商公司，是以散生国(公)有林为主的国营林业企业。1983年筹建，1984年投

产，直至1985年底止，共有职工34人，年产值25万元。

附表十三、十四

国营苗圃

1953至1954年，全县区区设立国营苗圃(仅1年后撤销)。1956年后曾在永兴、崇

实、包鸾、黄沙等四处设立国营苗圃，两年左右又撤销。1963年从白沙果园划拨土地25

亩，建立了丰都县白沙苗圃，白沙苗圃于1979年因县办糖厂被迫迁在名山，名山恢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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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往冯家坝，现只有职工7人，土地7亩。

双桂山园林管理委员会

恢复鹿鸣寺，发展旅游业。1978年开始派人员加强双桂山护林，经四、五年后幼林

成林．先修丰中后横、竖两条排水沟；又修了石梯大道．于1985年3月正式决定修建双

桂山旅游点，成立双桂山园林管理委员会，由邹平任主任．

第二节 党群组织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

建国初，在农林系统党员少，未专门成立党的组织，只是在政府机关支部内的一个小

组，多数时间是合并在政府办公室小组。1957年春丰都县林场建立林业系统第一个党支

部，由李明然、谭登虎、王熙臣三人组成．1973年4月，经县革委核心小组同意建立林

业局党支部i支部委员会由胡清、杨崇模、姜文寿、郎朝卿、夏坤德等人组成，胡清任书

记，杨崇模任副书记。划分两个小组，一是林业局机关，一是木材公司．1981年7月建

立木材公司党支部，由何宗廷、高时培、陈昌国、陈永金、秦文祥组成。19Ii4年5月建

立七跃山林场党支部，由谭昭模任书记。1984年8月先后建立世平飞播管理站党支部

(经营所)，由王相荣任书记；。林工商公司党支部，由陈松柏任书记。
’

林业系统共产党的组织，党员逐年扩大，由两个党员扩大到60人，由1个支部发展

到1984年的6个．根据党章规定，于1984年8月22日，经全系统党员代表大会选举，

上级党委批准，建立中共丰都县林业局总支委员会，由郎朝卿、彭正明、谭登虎、何宗

廷、邹朝兴、李一万、陈松柏7人组成总支委员会，郎朝卿任书记，彭正明任副书记，其

余为委员。

根据党章规定，林业工作的需要，1979年8月经县革委核心小组研究决定，林业局

成立党组，第一届由胡清、杨崇模、李一万组成，胡清任书记．第二届由郎朝卿、李一

万、毛登龙、谭登虎、彭正明组成，郎朝卿任书记。

附表十六(一)、(二)十七

二、工会

林业系统的工会，最早是1964年6月建立木材公司工会，1966年5月建立三抚林场

工会，1976年6月建立七跃山林场工会。

1984年9月l 1日，局根据丰都县委批准组建丰都县林业局系统工会，谭登虎任主

任，曾尚孝任副主任。1985年配备专职工会干部1人，开展全系统工会二[作。

1984年11月，根据工会章程规定和职工要求，丰都县林业局机关、林工商公司成立

了工会。

1985年止，全系统有基层工会组织5个，有会员220人，建立职代会制度的有木材

公司、三抚林场。林工商公司、林业局、七跃山林场工会都是全体会员制(因人员少)。5

个基层工会，1985年底均验收合格为职工之家。

林业局系统工会领导成员名单

主任：谭登虎．

付主任：曾尚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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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李祝森、陈昌国、陈松柏、张千职、蔡世福．

附表十八

三、共青团

共青团组织．1958年县批准三抚林场建立团支部．县级林业机关团员不多，均合并

其他部门的团支部，未单独建立组织，随着林业部门团员增多．1978年5月经团县委批

准，林业局建立第一个机关团支部，当时由彭正明任书记。1984年lO月，团县委批准建

立林木材公司团支部；1984年10月。团县委批准建立林工商公司团支部：1984年lo

月，团县委批准建立七跃山林场团支部．至此，林业系统团支部由2个发展到5个，团员

由26人发展到49人。于1985年5月，林业局召开第一次团员大会。选举产生了团总支

委员会，经团县委批准。总支委员会由向明舟、郎秀华、陈宇贵、梁绍美、余正华、杨兴

田组成，向明舟任书记，郎秀华、陈宇贵任副书记，其余为委员。

共青团丰都县林业局第一届总支委员会成员名单。

书记：向明舟。

付书记：．郎秀华、陈宇贵．

委员：胡文俊、梁绍美、余正华、杨兴田。

附表十九

民国时期林业机构、领导人员更选表

负责人
时 间 机构名称 备 注

职务 姓名
设助理人员

民国元年(1911) 、 丰都县知事公署实业科
二人，下设科．

民国八年(1919) 丰都县知事公署实业科 同上

民国十四年(1925) ． 丰都县知事公署实业科 同上

民国十九年(1930) 丰都县政府建设科 科 长 邓保之

民国二十二年(1933) 丰都县政府建设科 科 长 林梅荪

民国二十四年(1935) 丰都县政府第三科 科 长 林梅荪

民国二十四年九月(1935)
’

丰都县政府第三科 科 长 胡廉生

民国二十五年(1936) 丰都县政府第三科 代科长 林梅荪

民国二十五年八月(1936) 丰都县政府第三科 科 长 张烂然

民国二十七年(1938)
6

丰都县政府第三科 科 长 何雁秋

民国二十八年(1939) 丰都县政府第三科 科 长 唐勋

民国二十九年五月(1940) 丰都县政府建设科 代科长 张益之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1940) 丰都县政府建设科 科 长 胡光全

民国三十年九月(1941) 丰都县政府建设科 科。长 重大升

民国三十六年后(1947—1949) 丰都县政府建设科 科 长 重大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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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丰都县林业机构沿革图

1949．12—1951．2实业科一科员

1951．3—1952．5农林科一科员苗圃

1952．6—1956．6建设科一科员一林业工作站一苗圃

包鸾苗圃

一+包鸾林业工作站 泥溪沟苗圃一永兴苗圃

1956．6—1957．3林业科 观掌坪苗圃

。一树仁林业工作站 公安桥苗圃一崇实苗圃

黄沙天池苗圃

三抚林场

英雄山林场苗圃
1957．3一1958．8农林水利科一林业工作站一

七跃山林场

大山林场

一三抚林场

一英雄山林场
营

一七跃山林场苗圃
[

一大山林场
林

一世平林场

一建国茶场

一秘书般

1958．8—1962．6林业局一生产股 一保合松烟厂

·一木材站
一浅寂r

一纤维板厂
木

一加工厂

一三元楠桥伐木厂
材

一高镇运输队

一兴义运输队

一虎威伐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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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1

一三抚林场

一营 林，七跃山林场

1962．6一1964．6农林水利科一林业工作站 ． 一世平经营所一白沙苗圃

一木材公司一三建伐木厂

一木材加工厂

一世平经营所一白沙茁圃
‘

．’一

一秘书股一三抚林场

1964．6一1966．11林业局 一林业站．·-七跃林场

一木材公司●三建伐木厂

一木材加工厂

一，三抚林场

一七跃山林场

1966．11—1969．9农林办公室～林业站一 ～白沙茁圃

一世平经营所

一三建伐木厂

一木材公司

一木材加工厂

一三抚林场

一七跃山林场

1969．9—1970．9农林站一林业站一 一世平经营所

一白沙苗圃．

’一三建伐木厂

一三抚林场

’一七跃山林场

1970．9—1970．10农林办公室一林业站‘一白沙苗圃

一世平经营所

一飞播管理站

一木材公司一木材加工厂一收购组10个

一9一



表二

续2

4--抚林场

一七跃山林场

1970。lO一1972。11农林局一林业站一一白沙苗圃

一世平经营所

一木材公司一加工厂一收购组14个

‘—●

九
七
二

●

十
●1一

●——

九
八
五

●

十
二

林

业

一党支部一基层支部(6)局机关、林产公司、林工商公司、

三抚、七跃山林场、世平经营所

党群

一团总支一基层支部(5个)林业局、林产公司、三抚、七跃山林场，林公商公司

林业工会一一系统工会一基层工会(5个)局机关、三抚，七跃山林场

林产公司、林工商公司

林学会 一科技中心

一秘书股

一计财股

一保护股(护林办)

办公机构一一林业站

一营林股

一公安科(保卫股、派出所)

一加工厂(2个)大理石、木材

一木材公司一一木材收购组(14个)蓬花、大池、茶元、

都督、回龙、云台、新台、暨龙、龙河、

太运、高镇、三抚、黄沙

林业企业侄≥司)一 一加工厂

一林工商工司一一国有林护林组(3个)高镇、楠木、青龙

一劳动服务公司一林业招待所

-营林单位一

一工区(5个)场部、鸾堡山、大塘坝、中坪、

夹垭口

一加工厂(2个)场部、大抟拐

一三抚林场一一苗圃(2个)大山、三抚堂

一护林点(4个)山品、鹅公堡、八圣庙、黄拍元

一矿区(铝、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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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3

一场部工区

一工区一 一黄莲厂

一大坝子

一七跃山林场一 一连二坝

一护林点～一油菜弯

一坝同坝

一屋基槽

一世平经营所

一自沙苗圃

一林业站(区所 圃)一一双桂山园林管理委员会(旅游点)
局

一区‘林业站(11个)茶元、粟子、崇实、包鸾、双路、
树仁、虎威、社坛、三元、飞龙

绿化委员会一办公室

护林指挥部一办公室～术材检查站(5个)高镇、安宁场、城镇、停子垭、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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